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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 11) 

 
公告 

董事會成員之變更 
 
 
恒生銀行有限公司(「本行」)董事會(「董事會」)於今天宣佈下列有關本行董事會成員

之變更及其生效日期。 

 
柯清輝先生退任，並不再擔任本行董事 
 
柯清輝先生將自 2009 年 5 月 6 日舉行之本行股東周年常會(「2009 年度周年常會」)結
束時起退任本行之副董事長兼行政總裁及董事。柯先生已確定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見

分歧，且就其退任一事並無任何事項需要通知本行股東。 

 
董事會對柯先生多年來的傑出貢獻及英明領導，表示衷心感謝，並祝願柯先生退休生

活愉快。  

 
建議由 2009 年 4 月 1 日起委任梁高美懿女士為本行非執行董事，以及由 2009 年

5 月 6 日舉行之本行周年常會結束時起委任梁女士為本行副董事長兼行政總裁 
 
梁高美懿女士現為滙豐集團總經理兼工商業務環球聯席主管。梁女士將由 2009 年 4 月 1

日起獲委任為本行非執行董事，直至於 2009 年度周年常會結束為止。梁女士同意

於 2009 年度周年常會上應選為董事。如獲股東通過，其任期為 3 年，直至 2012

年度周年常會結束為止。  

 
如梁女士於 2009 年度周年常會中獲股東通過委任為董事，於柯先生如上所述退任後，

梁女士將由 2009 年度周年常會結束時起接任為本行副董事長兼行政總裁。 

 
本行董事歡迎梁女士加入董事會，並期望與其緊密合作。 
 



有關梁女士之履歷現列於本公告之附註。 

 
除如本文所披露者外，梁女士現時並無於本行及其附屬公司擔當任何其他職務，彼與本

行其他董事或高層管理人員，亦無任何關係。彼亦無擁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 部

所指之本行任何股份權益。有關梁女士之委任並無其他需要本行股東關注之事項，亦無

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條至(v)條所述之要求須予披露之資料。 

 
本行股東於 2008 年 4 月 24 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常會上，議決通過由 2008 年 1 月 1 日起：

(甲)不再支付董事袍金予本行執行董事；及(乙)本行非執行董事可獲支付董事袍金每年

港幣 280,000 元。梁女士獲委任為本行副董事長兼行政總裁後，其年薪為港幣 550 萬元，

及可獲發非固定性奬金，此乃根據本行之薪酬福利政策而訂定。本行與梁女士並無簽訂

任何服務合約。 

 
鄭裕彤博士及冼為堅博士辭任本行董事  

 

鄭裕彤博士及冼為堅博士已向本行請辭，自 2009 年度周年常會結束時起，不再擔任本

行之董事，以便有更多時間專注發展其私人業務。鄭博士及冼博士已確定彼等與本行董

事會並無任何意見分歧，且其請辭一事亦無任何事項需要通知本行股東。 

 
董事會對鄭博士及冼博士在任期間的英明指導，表示衷心感謝，並祝願彼等事事如意。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本行之董事會成員為錢果豐博士*(董事長)，柯清輝先生(副董事長

兼行政總裁)，魏國麟先生#，陳祖澤先生*，陳國威先生，鄭裕彤博士*，張建東博士*，
霍嘉治先生#，許晉乾先生*，利定昌先生*，李家祥博士*，羅康瑞博士#，潘仲賢先生，

冼為堅博士*，鄧日燊先生*及王冬勝先生#。 

 
* 獨立非執行董事 
# 非執行董事 

 
承董事會命 
秘書  李志忠  謹啟 

 
香港 2009 年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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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梁高美懿女士，56 歲，現為滙豐集團總經理兼工商業務環球聯席主管，專責管理集團在亞太區

及中東的中層企業客戶及中小企客戶業務。此外，梁女士為滙豐環球投資管理（香港）有限公司、

富國滙豐貿易銀行及太古洋行有限公司的董事。除如前述所披露者外，梁女士於過去 3年內，並

無在任何其他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梁女士於 1978 年加入香港滙豐，1985 年調往澳洲，協助成立澳洲滙豐銀行有限公司。1988 年返

港，在滙豐多個不同範疇擔任管理層要職，包括信貸及風險管理、零售銀行、國際公司賬戶、企

業及投資銀行、工商銀行等。彼於 2005 年獲委任為滙豐集團總經理。 

 

梁女士是滙豐集團企業可持續發展小組成員，並且是該行的工商業務部企業可持續發展代言人。

彼亦參與若干本港及內地政府委員會，工商業委員會，及非牟利機構，包括：廣州市及河南省政

協委員、香港公益金籌募委員會委員(2008 至 2009 年度)、香港工業總會理事會委員、香港浸會

大學資議會成員及其工商管理學院榮譽院士、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出口商

會會員、香港總商會地產及基建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政府處理鐵路方案反對意見聆聽委員會委

員、香港特區政府社會褔利署工商機構義務工作推廣小組成員、香港特區政府紀律人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特區政府經濟機遇委員會委員。 

 

梁女士於 1975 年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經濟、會計及工商管理學士銜。 

 

 
 
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及總行地址：香港德輔道中 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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